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美育”课程学分管理规定（试行）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

的意见》要求，进一步提升学校美育工作质量，促进学生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结合学校《美育改革发展备忘录》实施方案，特制定本

管理规定。

一、“美育”课程学分

“美育”课程由美育课堂教学（第一课堂）和课外艺术实践活

动（第二课堂）两部分组成，学生在三年内至少修读“美育”通识

课程 2 学分（列入毕业审核条件），其中课外艺术实践活动（或课外

艺术俱乐部）不计学分，但参加课外艺术实践活动（或课外艺术俱

乐部）合格者，所修读的“美育”课程成绩方可有效，记入“美育”

课程学分。

二、“美育”课程类型

“美育”课程类型包括“美育”通识课、“美育”专业必修课和

专业限选课、“美育”课外艺术实践活动等。

1、“美育”通识课程

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由必修课和选修课组成，必修课重在普及

文学艺术教育，教学内容体现文学艺术知识，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

艺术感知能力；选修课重在适应人才培养的全面性，课程覆盖面宽

广，涵盖音乐、美术、影视、舞蹈、曲艺、书法、诗歌、小说等课

程，纳入“美育”课程学分管理。

2、“美育”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限选课



面向相关专业开设艺术理论类课程和面向艺术类专业开设艺术

技能类课程，并纳入学分管理。艺术理论类课程通过对艺术作品、

艺术家、艺术概念的深入探讨，发展个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和想象力。

艺术技能类课程则鼓励艺术类不同专业方向的学生选修，有一定艺

术基础的学生在学好本专业技能的同时，应再掌握一个或多个更实

用、针对性更强的技能，纳入专业课程学分管理。

3、“美育”课外艺术实践活动

“美育”课外艺术实践活动包括各类美育活动(沙龙、专题讲座

和大赛)、大型文艺活动和社团活动等，要求全体学生积极参加美育

课外实践活动，由团委负责考核，达到合格标准者，方可获得“美

育”课程学分。

三、“美育”课程学分认定与置换

1、学生参加省、国家、国际等教育主管理部门及省级及以上行

指委（教指委）组织的各类美育活动大赛获得三等奖及以上奖项的，

一个奖项计 1.0 学分，可用于置换美育选修课程学分，最多不超过 3

学分，专业核心课不予置换。

2、认定程序：

（1）学分认定与置换工作每学期开学初前两周内进行一次，其

余时间不办理。

（2）学生个人登录教务处网站下载并填写《广东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美育”课程学分认定与置换申请表》，连同完整的获奖证明材

料一起报送至所在学院，由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查认定后，经学



校学生发展中心审核通过，报教务处备案，无问题者予以学分认定

与置换。

四、“美育”课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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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管理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团委负责解释。

附表：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美育”课程学分认定与置换申请表

姓名 所在二级学院 专业 班级

参加美育活动大赛获奖情况 申请置换美育课程信息

获奖项目名称 获项等级 课程名称 学分

证书落款单位 获奖时间 课程类型 学时

二级学院教学

工作委员会意

见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二级学院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学生发展中心

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说明：1.学生参加省、国家、国际等教育主管理部门及省级及以上行指委（教指委）组织 的

各类美育活动大赛获得三等奖及以上奖项的，一个奖项计 1.0 学分；

2.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查认定后，经学校学生发展中心审核通过，报教务处备案。


